
近日，《云南省关于支持文旅行业的纾困帮扶措施》（以下简称《帮扶措施》）印发并实施，通过4大项13条措施，帮助、
支持云南文旅行业稳岗就业、纾困解难，推动文化旅游业稳步发展。《帮扶措施》明确，今年我省将发放不低于1亿元专项
文旅消费券，并通过“游云南”“支付宝”“携程”等平台分批分期发放。《帮扶措施》实施时限截至202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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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排名前100名的旅行社

《帮扶措施》明确，根据综合考评排
序，排名前100名的旅行社及排名前20
名的旅游演艺企业将获得省级财政纾困
补助。

以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的统计数
据为基础，根据2021年接待游客数量、从
业人员数、纳税金额、诚信经营等指标，对
全省旅行社进行综合考评。按排名位序，
分别给予前100名旅行社纾困补助——补
助第1至10名100万元，补助第11至30
名80万元，补助第31至50名50万元，补
助第51至70名30万元，补助第71至100
名10万元。

对在云南省依法设立且独立运营管
理，并在疫情期间不裁员或少裁员的旅游
演艺企业，根据2021年累计接待游客数
量、从业人员数、纳税金额等指标，对全省
旅游演艺企业进行综合考评。按排名位
序，分别给予前20名旅游演艺企业纾困
补助——补助第1至5名100万元，补助
第6至10名 50万元，补助第11至 20名
30万元。

3条措施持续推进纾困解难

根据《帮扶措施》，我省将通过降低用
电成本、缓缴社会保险费、退还保证金等3

条措施，持续推进纾困解难。
全省将支持有条件的文旅企业直接

参与市场化交易。对执行两部制电价的
文旅企业，提高两部制电价的灵活性，用
户可自愿按季选择变压器容量、合同最大
需量缴纳电费或实际最大需量缴纳电费。

对符合条件的不裁员或少裁员参保
缴费文旅企业，继续给予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受疫情影响较大、缴纳社会保险费有
困难的文旅企业，可按规定申请缓缴养
老、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缓缴期间免收滞
纳金。

继续执行保证金退还政策，对暂退
80%保证金的旅行社，允许企业补足保证
金期限延至2022年12月31日。积极争
取，开展使用保险代替现金或银行保函缴
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试点工作。

多管齐下为企业“输氧供血”

扩大信贷投放、接续贷款延期支持、
降低综合融资成本、加大贷款贴息力
度，强化金融信贷支持，为文旅企业“输
氧供血”。

根据《帮扶措施》，全省将加大再贷
款、再贴现、普惠小微贷款等政策工具运
用力度，并鼓励、引导银行创新推广金融
产品和服务，持续加大对文旅企业续贷、
首贷支持力度。

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经营受困的文旅
企业，金融机构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
贷；对实施延期还本付息的贷款，不因疫
情因素下调贷款风险分类，不影响企业征
信记录；对受疫情影响严重、到期还款困
难的企业，可予以展期或续贷，通过适当
降低利率、调整还款计划等方式，减轻信
贷偿付压力。

同时，金融机构要合理确定中小微文
旅企业贷款利率。鼓励银行机构对因疫
情影响遇到困难的中小微文旅企业主动
减免服务收费；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
为有贷款需求的文旅企业提供担保服务，
对单户担保金额500万元及以下的文旅企
业收取的担保费率不超过1%，对单户担
保金额500万元以上的文旅企业收取的担
保费率不超过1.5%。

此外，对文旅企业2022年新增流动
资金贷款，按企业实际获得贷款利率的
50%予以贴息，贴息利率不高于 5%。
同一企业同一笔贷款，已享受国家和省
级其他贷款贴息政策支持的，不再重复
补助。

发放文旅消费券促进消费

与帮扶文旅企业同步，我省还将通过
发放文旅消费券、鼓励“云南人游云南”、
开展自驾游送油券活动及拓展多元化消

费渠道等措施，促进文旅消费。
《帮扶措施》明确，今年我省将发放

不低于1亿元专项文旅消费券，并支持
消费券在全省通用。消费券涵盖旅游
景区、旅游民宿、旅游演艺、旅游交通、
旅游线路产品等领域，将通过“游云南”

“支付宝”“携程”等平台分批分期发
放。同时，联合省内油企共同出资发放
电子油券，自驾游客可通过“游云南”

“支付宝”“加油彩云南”“加油云南”等
平台申领使用。

我省将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支持旅行
社与各级基层工会、教育机构合作，组织
开发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并符合政策要求
的旅游线路产品。基层工会可使用会员
会费组织工会会员开展春游秋游、观看文
艺演出和体育比赛、购买当地景区门票。
鼓励各级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等组织开展的参观学习、红色教育等
活动，委托旅行社代理安排旅游交通、住
宿、餐饮、会务等相关事项。鼓励省内高
等学校、中小学校组织学生开展研学实践
活动。

此外，全省还将鼓励旅行社经相关部
门依法审核备案后，增加承揽专业性会
议、会展、节庆、赛事等非包价旅行业务经
营范围，拓展多元化消费渠道。

本报记者 朱婉琪

2022年，玉溪市将通过开展系列活
动，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厚植信
念根基，丰润发展沃土，持续擦亮“聂耳故
乡·红色之城”名片。

今年的“聂耳和国歌”音乐文化系列
活动，重点集中在3个时间节点开展：2月
14日至15日，举办纪念聂耳110周年诞
辰系列活动启动仪式、理论研讨会、主题

书画展、快闪等活动；7月17日至19日，
筹备举办“聂耳和国歌”音乐文化节，重点
开展“同升国旗·同唱国歌”、原创音乐比
赛、红色音乐品鉴会、交响音乐会、艺术作
品展等活动；9月30日至10月1日，举办
以缅怀聂耳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重点开展“聂耳故乡国歌嘹亮”主题快闪
等活动。 本报记者 李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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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游云南”“支付宝”“携程”等平台分批分期发放

玉溪纪念聂耳110周年诞辰

“聂耳和国歌”
音乐文化系列活动启动

2月14日，在聂耳纪念馆前，玉溪市纪念聂耳110周年诞辰暨2022年度
“聂耳和国歌”音乐文化系列活动启动仪式隆重举行。

聂耳是从玉溪市走向世界的音乐家，
他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华民族最
危险的时候，激励着全国人民“冒着敌人
的炮火前进”；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的奋斗历程中，鞭策人们勇立时代潮头，
昂首阔步前行，书写壮丽篇章。

启动仪式现场，玉溪聂耳文化研究

室揭牌，参会人员向聂耳雕像敬献鲜花，
参观了聂耳纪念馆和玉溪市“聂耳和国
歌”主题美术创作展。当天举行的纪念
聂耳110周年诞辰理论研讨会上，参与
嘉宾通过“现场发言+视频交流”的方式
出席研讨会，共同为打造聂耳文化品牌
建言献策。

玉溪市以“聂耳”命名的相关地点、机
构、建筑、路名牌、活动等共有25个，这些
因聂耳得名的组织、设施、活动和玉溪丰
富的红色资源一起，成为了玉溪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和阵地。

玉溪市高度重视文化品牌的打造，
先后成功举办6届聂耳音乐合唱周，广
泛开展建设“聂耳音乐之都”系列文化
活动。

2021年，玉溪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重
要指示精神，深挖文化资源，通过举办“聂
耳和国歌”音乐文化系列活动，打造“访、
听、温、唱”四合一的“聂耳和国歌的故事”
红色学习体验线路，编撰《聂耳为国而歌》
读本，持续推进聂耳和国歌研究院建设，
启动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建设，制作
推出《聂耳和国歌的故事》系列手绘、漫画
电影等新媒体产品，让“聂耳和国歌”的故
事更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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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聂耳文化研究室揭牌

少先队员向聂耳雕像敬献鲜花 通讯员 白帅 潘泉 摄


